
关于《青田县产业政策奖补资金兑现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的政策解读

为促进经济协调高速发展，我县陆续出台了多项产业扶持

政策，但在各产业扶持政策兑现过程中，存在流程不一、程序

各异、职责不清等问题。为切实解决产业政策兑现程序繁、兑

现慢等问题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加快推动我县经济高质量

发展，根据“产业及惠民政策兑现系统应用”及“最多跑一次”

改革精神，把支持企业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，不断提升政府

公信力和企业获得感，特出台本办法。

1.适用对象和资格条件：享受青田县产业政策奖补资金的

企业、个人或其他单位，必须合法经营、依法纳税，具有健全

的财务管理制度、良好的财务记录。

01 文件出台背景

青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青田县产业政策奖补资

金兑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青政办发〔2023〕）8 号）

已于 2023 年 3月 6 日印发，现解读如下：

02 主要内容和政策举措



2.奖补项目分类：分为资格定补类、数据核校类、审查遴选

类。具体是：

①资格定补类：是指产业政策已明确按认定、获奖等资格享

受相应具体奖补金额或比例的项目。

②数据核校类：是指需要结合第三方共享数据和利用专业审

计报告对涉及投资额、费用补助等进行核校的项目。

③审查遴选类：是指由主管部门牵头，根据奖补项目遴选办

法，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审或集中评审的项目。

3.兑现办理流程：分为申报阶段、审核阶段、公示阶段和资

金拨付阶段四个阶段。

申报注意事项：①数据核校类涉及投资额、费用补助等，申

报单位在申报阶段需提供相关凭证并填写数据清单以供核校。②

审查遴选类项目，申报单位应按规定向受理主管部门提交相关材

料。③奖补项目实行依申请兑付制度，申报各奖补资金的申报单

位，应在达到奖补条件后按实施细则或申报通知要求及时提出申

请。

公示和资金拨付：拟奖补项目审定后，由主管部门提交公示 5

个工作日，并向申报单位发送公示提醒（总部企业等奖补类政策

可根据需要公示）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15个工作日内由主管部门

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将资金拨付给申报单位。总部企业等奖补

类政策兑付须经审核报县政府批准后给予拨付。

4.兑现申报时限：全流程采用限时办结模式。自申报单位提

交齐全、符合规定的申报材料且被相关主管部门受理开始计算，

申报单位补交申报材料的时间不计算在上述办理时限内。



03 文件依据

5.奖补资金查重：①同一项目符合产业政策两项或两项以上

扶持条款的，可执行最高额，但不重复享受。②同一企业不同项

目符合产业政策两项或两项以上扶持条款的，可叠加执行。③同

一企业以同一名义（项目）在县级获得财政奖励后又获得更高等

次奖励认定的，各级已奖励部分视作已配套，不足部分可按照有

关规定予以补足，另有约定的除外。④同一奖项（认定）在低等

次已作奖励的，晋升到高等次时，只奖励差额部分。

6.预算支出管理：申报单位奖补资金由主管部门全额兑付给

申报单位。各主管部门每年按时完成奖补项目绩效自评工作。财

政部门对执行进度较慢的奖补资金，采取收回资金、调整用途等

方式，统筹用于兑现产业政策奖补项目。

7.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：各主管部门要将奖补资金兑现情况

及时向社会公示，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监督，组织申报单位开展

奖补项目绩效自评，并实施绩效抽查复核。财政、审计部门对奖

补资金的分配、使用、管理和效益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对骗取、

套取奖补资金等违规行为及重复申报的，由受理主管部门负责收

回相应奖补资金。对资金使用有偏差的，要求其及时纠正；情况

严重的，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，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的

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8.部门职责

9.附则



青田县财政局

联系人：李伟芬 联系电话：0578-6822095

自 2023 年 4 月 5日起施行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营商环境优化提

升行动方案的通知（浙政办发〔2021〕78 号）、丽水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丽水市本级产业及惠民政策兑现系统建设

工作方案的通知（丽政办发〔2019〕32 号）。

本解读无注意事项。

04 解读机关

05 文件要求的实施时间

06 其他


